
儋州市“5·13”坍塌死亡
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5月13日12时17分许，罗开其（男，重庆人，53岁）在儋州市王五镇X501县道旁的水务局

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工地，进行管道铺设作业时，沟槽上方的土方突然坍塌，将其被掩埋死亡。

为查清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22年5月14日，市政府成立由市政府副秘书长江诗文任组长，市应

急管理局局长吴壮海任副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人社局、市公安局、市水务局、市总工会、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和王五镇政府派员组成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同时邀请专家参与调查，提

供技术支撑。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通过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

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市发改委关于《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初步设计和概算的秕复》（儋发改概算

[2019]190号）同意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初步设计选址位于儋州市南丰镇、雅星镇

墟、八一农场、王五镇。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26974.66万元，其中：工程费22976.78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3229.38万元，预备费768.50万元。资金来源中央、省级、市级资金。

（二）项目责任主体

建设单位：儋州市水务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施工单位：西安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分包单位：西安国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儋州市水务项目建设管理中心（建设单位，系儋州市水务局下属单位，以下简称“市水务建管中

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68873MB1776206D；法定代表人：李耀清；经费来源：财政补助；



开办资金：60万元人民币；住所：儋州市中兴大街农委办公大楼；举办单位：儋州市水务局。宗旨和业

务范围：负责全市水务项目的建设管理和组织实施；负责水务项目的策划包装，水务工程项目档案管

理；负责组织拟订水务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技术方案、组织小水电技术业务培训等。

2.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以下简称“西安建总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马

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1610113220611639A，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77977.8万

元人民币；成立日期：1992年08月07日；营业期限：长期；住所：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太白南路22

号西安建工集团大楼4-6层。经营范围：国内外工程总承包、建筑施工、设备安装、建筑设计、市政工程

设计、咨询服务，水利工程、路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公路工程、钢结构工程、

消防工程、古建筑，机电工程、建筑幕墙、环保工程施工，园林景观、园林绿化设计与施工,机械设备、

材料租赁，止压力管道安装，承包境外房屋建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金属结构和机械设备加工、制造、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建筑机械、电工器材销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161000942;

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别。持有陕西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62002321；资质类别及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业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电力工程

施工总承包二级。持有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

D361170567；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持有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陕）JZ安许证字[2005]010011；许可范

围：建筑施工。

3.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以下简称“建基咨询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5753863433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郑州市金水区任寨北街6号第七层；法定代表人：张

新泉；注册资本：5180万元整；成立日期：2003年08月27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建设工程

监理（凭资质证经营）、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建筑技术转

让、建筑工程勘察、勘探服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仓库和货场内的装卸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

会议会展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监理资质证书》，证书编号E141005574-8/1；工

程监理综合资质：可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可以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

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

4.西安国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分包单位，以下简称“西安国源劳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10103MA6W6B3L0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碑

林区咸宁西路29号1幢11202；

法定代表人：余磊；注册资本：叁佰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8年11月06日；营业期限：长期；经

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安防工程、道路工程、管道工程、建筑工程、景观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市政工程、桥梁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水电安装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士建工程、土木工程、土

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电工材料、防水材料、钢材、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花卉盆景、环保

设备、机电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木材及制品水泵阀门、水泥制品、五金工具、装饰材料的销



售；机械设备、水电暖设备的安装、机械设备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持有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陕）JZ安许证字【2019】

012638；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持有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

号：D361135771；资质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四）事故相关人员概况

1、罗开其，男，汉族，53岁，身份证号：51022*********5215；户籍地：重庆市綦江县郭扶镇双

山村8组；系西安国源劳务公司工人。

2、张春钢，男，汉族，50岁，身份证号码：65232*********0510；身份证住址：西安市雁塔区太

白南路十三号1号楼2单元6楼16号。西安建总工程公司委派在“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

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持有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个人执业资格注册证书，证书编号：陕建安

A（2018）0002491，职称为高级工程师。

3、刘雨，男，汉族，31岁，身份证号码：61272*********0012；身份证住址：西安市未央区太和

路99号11栋2单元2层2号。西安建总工程公司委派在“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

安全员，持有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员岗位证书，证书编号：AQZ02110014。

4、李京杰，男，汉族，58岁，身份证号码：61011*********2371；身份证住址：海口市龙华区文

华东路5号金贸派出所社区集体户，西安国源劳务公司在“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

目总负责人。

5、周天才，男，汉族，29岁，身份证号码：460003*********2237；身份证住址：儋州市东成镇

周坊村委会周坊二队078号。西安国源劳务公司在“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王五

镇现场施工负责人。

6、刘合义，男，汉族，47岁，身份证号码：412932*********0913；建基咨询公司委派在“儋州

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监理总监，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号：

41005597，有效期至2024年07月22日。

7、高飞，男，汉族，44岁，身份证号码：32072*********22013；身份证住址：江苏省连云港市

海州区板浦镇中正街正中路10号，建基咨询公司委派在“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监理工程师，持有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颁发从事水利水电工程监理证书。

8、骆昌跃，男，汉族，47岁，身份证号码：51023*********1317；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壁山县河

边镇浸口村4组；西安国源劳务公司施工组组长。

（五）项目承包基本情况

1、2018年12月28日，儋州市水务项目建设管理中心与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儋州

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EPC（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造价按中标价暂定为人民

币（大写）贰亿叁仟柒佰伍拾陆万肆仟元整（237564000.00元），此工程项目已办理施工许可。

    2、2018年12月31日，儋州市水务项目建设管理中心与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儋州市

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监理费用人民币（大写）伍佰零捌万壹仟肆佰伍

拾元整。



（六）事故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王五镇流方村委会龙头村路口处羊盛品家前。羊盛品家是一栋三层在建中的

楼房，座南朝北，它的东侧、南侧是灌木丛和林地;西侧是流方村路口；北侧是东王线公路，隔公路对面

是龙头村路口，该路段公路呈东北往西南走向，东北方向通向东成镇，西北方向是王五镇区，案发中心

现场位于羊盛品家门前。

勘察可见，经消防救援部门救援后形成一个土坑，该土坑长度约25m、宽8m深度10m。

事故现场概览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5月9日，西安国源劳务公司骆昌跃施工班组在西安建总工程公司安排和王五镇政府组织驻点

干部、王五派出所和镇行政综合执法中队维护现场秩序情况下，开始到王五镇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尾

水WG19～WG20段进行最后210米污水管道铺设作业。5月13日12时，骆昌跃施工班组工人在王五镇流

方村委会龙头村路口处羊盛品家前进行污水管道铺设作业，骆昌跃组长在现场指挥，李海波带领杨泽

勇、吴兴明、罗开其等4人在两部挖掘机和一辆农用拖拉机配合下进行污水管道沟槽开挖，在施工的过程

中，不按照《污水管道（沟槽开挖人、回填）施工专项方案》的要求，违章作业，对沟槽两边沟壁进行

支撑安全防护措施不符合要求，查看现场视频得知，12时8分53秒罗开其往沟槽内扔了锄头、铁锹等三

件施工工具，然后进入沟槽作业，12时10分8秒罗开其从沟槽内出来，在此时段旁边一部挖掘机仍在沟

槽内从事挖坑作业，12时14分5秒罗开其接过李海波递给他的标尺，下到沟槽内测量沟槽长度，12时14

分45秒罗开其将标尺递出来给了李海波，然后继续在沟槽内作业，此时挖掘机仍在作业。12时14分5秒



至12时17分00秒骆昌跃、李海波、杨泽勇等人在上面看着罗开其在沟槽内作业，12时17分00秒沟槽内

土方突然坍塌，将其被塌方泥土掩埋。

   （二）事故救援情况及善后处理工作

事故发生后，骆昌跃呼喊救人，吴兴明听到喊声后立即下到沟槽内救援，其他工友先后轮流下去救

援，没有工具救援，就用手刨，两台挖掘机也同时投入救援。在现场维护秩序的王五镇政府、派出所和

行政综合执法中队工作人员闻迅赶过来维护现场和救援，立即拨打了120和119救援电话。

接报后，市政府立即启动联动预案，市应急管理局张亚靠书记、邓波萱副局长，市水务局李猛局

长、路要广副局长，市公安局二级调研员王益民带队到达现场协助开展救援和开展事故初查。

5月13日12时26分，儋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立即调派支队大队全勤指挥部、白马井站2

车12人、云月路站紧急救援小组1车5人前往处置，市消防救援支队吴晓嫚支队长在指挥中心调度指挥救

援现场。12时49分，滨海新区大队及白马井救援站到达现场。了解初步情况后，救援站利用挖掘机对塌

方现场进行土方加固作业，同时安排专人对现场进行安全管控；13时45分，支队全勤指挥部及云月路救

援站紧急救援小组先后到达现场，并对现场救援力量进行重新调整：一是占据有利地形设置安全员，时

刻注意周边风险源。二是利用木板、木条等支撑物对被困人员周边进行加固，防止二次坍塌。三是积极

对接气象等单位，了解现场气候条件，并做好当前舆情管控；13时52分，救援现场发生第一次塌方，消

防救援人员利用木板、木棍对扩宽的沟壁进行加固支撑；时至16时40分，救援现场前后共发生五次塌

方。现场挖机待施工现场土质稳定后，对塌方周边加固，消防救援人员对埋压人员进行救助；17时55

分，被掩埋的罗开其被救出，18时24分，参战力量陆续撤回。

5月13日12时19分，市人民医院接警，12时23分立即派出120救援护车出发，13时5分到达事故现

场，17时55分，被掩埋罗开其人员被救出，确定无生命体征，然后返回。

 事后王五镇人大主席魏承斌带队对事故现场土坑进行回填，防止滋生二次意外事故。



事故现场救援概览

事故发生相关单位 主动做好善后处理工作。2022年5月15日，事故发生单位与死者罗开其家属达成

协议，双方签订了《人民调解书》，赔偿人民币壹佰壹拾捌万元整（¥1180000元）给死者罗开其家

属。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状况



（一）死亡1人

罗开其，男，汉族，1969年4月16日出生，系重庆市恭江县人，身份证号：51022*********5215，

户籍地：重庆市綦江县郭扶镇双山村8组，西安国源劳务公司的工人。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18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西安国源劳务公司骆昌跃施工班组施工组织不规范，现场管理人员对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严

格，从施工现场监控视频发现，施工现场未按要求设置警戒线，挖掘机作业的同时施工人员可以随意进

入沟槽作业，现场施工班组组长骆昌跃并未及时制止；未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

2011）、《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CJ）/T275-20187、《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信验收规范》

（GB50268

-2008）和项目部制定的《污水管道（沟槽开挖人、回填）施工专项方案》的要求，违章作业，在施工
区域设置安全防护措施不符合要求，现场施工人员吴兴明和死者罗开其仅用2块木制模板（规格
90cm×180cm），在沟壁两侧设置防护板，中间用两根钢管做支撑，对沟槽两边沟壁进行支撑不到位，
导致沟槽内土方突然坍塌，将罗开其掩埋致死。

（二）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西安建总工程公司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该公司工程项目经理张春钢和安全员刘雨未

经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对施工现场缺乏严

密的组织和有效的安全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不到位，违反《海南省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配备和在岗履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擅自变更关

键岗位人员。

2、西安国源劳务公司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未按规定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按规定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未按规定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安全生产教育不到位，导致罗开其安全意识淡薄，冒险作业。

3、建基咨询公司

监理履职不到位。一是监理人员在巡视过程中，未对事发施工现场进行旁站，对事发工地沟槽基坑

支护不符合要求的安全事故隐患和施工工人违章操作的行为未及时发现督促整改，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二是违反违反《海南省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

位人员配备和在岗履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擅自撤离关键岗位人员；三是公司《工程监理综合资质证

书》已于2021年3月30日到期，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及时依法申请延续的，不具备监理资质。

4、儋州市王五镇政府

履行属地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现场巡查监管不到位，未及时发现事故单位施工作业时存在的

重大安全隐患。

5、市水务建管中心

对该项目施工安全监管履职不到位，对在施工现场沟槽设置基坑支护存在安全隐患，未督促施工单

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隐患排查不到位，走过场，就该单位提供的《水务（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



产现场检查表》针对该项目（王五）的检查均未发现任何安全隐患，并且得到监理单位监理工程师高飞

的签字确认。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儋州市“5·13”坍塌死亡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单位和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西安国源劳务公司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施工组织不规范，现场管理人员对施工作业

现场安全管理不严格，违章作业，导致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建议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进行处罚，并将处罚的结果报市

安委办。

2、西安建总工程公司

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职责，对西安国源劳务公司施工过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疏于管理，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存在漏洞，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分包单位的违规行为，未

能按施工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和安全管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市水务建管中心根

据相关合同条款对西安市建总工程公司进行罚款等处理，报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报市安委办；建议市

水务局对西安建总工程公司进行约谈，对其违反《海南省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配备和在岗履

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擅自变更和撤离关键岗位人员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

3、建基咨询公司

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违反《海南省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配备和在岗履职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擅自撤离关键岗位人员；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不具备监理资质；未按照法

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在实施监理过程中未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

位整改或暂时停止施工，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规定，建议市水务建管中心责令该公司限期改正，并根据相关合同条

款对该公司进行罚款等处理，相关处理情况报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并报市安委办。

4、儋州市水务局

对下属单位市水务建管中心监管履职不到位，导致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责成向市政府

做出书面检讨。根据《儋州市安全生产约谈办法》建议由市安会副主任李爱华对市水务局主要领导进行

约谈；建议由市安委办对市水务局分管领导和市水务建管中心水务局履职不到位的相关人员进行约谈。

5、儋州市王五镇政府

履行属地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责成向市政府做出书面检讨；根据《儋州市安全生产约谈办

法》建议由市安委办对其履行属地职责不到位的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

（二）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罗开其，男，西安国源劳务公司施工员。罗开其在施工作业时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和安全技术操

作规程，违规冒险在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基坑支护工地沟槽内施工作业，导致其被坍塌的土方掩埋，对事

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法律责任。

2、张春钢，西安建总工程公司“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未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



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建议由儋州市综合执法局

对其进行处罚，并将处罚的结果报市安委办。

3、刘雨，西安建总工程公司“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施工项目安全员，未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

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儋州市综合执法局对其进行

处罚，并将处罚的结果报市安委办。

4、李京杰，西安国源劳务公司“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总负责人，未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

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建议由儋州市综合执法局对

对其进行处罚，并将处罚的结果报市安委办。

5、周天才，西安国源劳务公司“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王五镇施工负责

人，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的发生，负

有安全管理责任，建议西安国源劳务公司按照本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的结果报市

安委办。

6、刘合义，建基咨询公司在“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监理总监。擅自离开

工作岗位，监理人员在巡视过程中，未对事发施工现场进行旁站，对事发工地沟槽基坑支护不符合要求

的安全事故隐患和施工工人违章操作的行为未及时发现督促整改，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导致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监理责任。根据《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建议儋州市综合执法局对其责令停业执业 3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

并将处罚的结果报市安委办。同时建议由建基咨询公司按照本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

理的结果报市安委办。

7.高飞，建基咨询公司在“儋州市2018年南片区镇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监理工程师，在巡视过程

中，未对事发施工现场进行旁站，对事发工地沟槽基坑支护不符合要求的安全事故隐患和施工工人违章

操作的行为未及时发现督促整改，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由建基咨

询公司按照本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的结果报市安委办。

8、骆昌跃，西安国源劳务公司施工组组长，事故发生当日，对死者罗开其和多次违规进入沟槽以

及挖掘机边挖掘边施工等多项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程的行为未加制止，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西

安国源劳务公司按照本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的结果报市安委办。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为了深刻吸取儋州市王五镇“5·13”坍塌死亡事故教训，引以为戒、

举一反三，本着严格落实“四不放过”的原则,切实加强施工安全生产管理，促进我市建筑施工行业安全

发展，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以下整改措施：

（一）西安建总工程公司要切实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

一协调和管理，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认真执行和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中相关要求，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西安国源劳务公司要举一反三，通过这次事故查找公司在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不同工种采取针对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要认真执行落实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强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要认真履行职责，落实执行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安全管理制度，对违章指挥、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及时制止并处理，对工

作中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做到立查立改，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建基咨询公司要切实提高监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责任心，认真履行监理职责。汲取本起事故

的深刻教训，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履行监理职责，对发现的安全事故隐

患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向建设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四）儋州市水务局及市水务建管中心要进行深刻反思，开展事故警示教育，进行深入细致安全大

检查，排查全市所在建水务项目的安全隐患和文明施工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

改，避免生产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五）儋州市王五镇人民政府按属地责任，加强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的隐患排查力度，履行好对

本行政区域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处理，督促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认真执

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履行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做好辖区内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儋州市“5·13”坍塌死亡事故调查组

202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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